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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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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摩尔根—恩格斯国家两个标志的问题在于，“地区原则”无法对应史

学与考古学等学科中的血缘关系材料，“公共权力的设立”则失之于笼统含混，需

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韦伯定义无法应用于 “现代”之前，并且，韦 伯 关 于 国 家 的

论证，本身存在着逻辑 矛 盾 等 错 误；当 代 国 际 学 术 界 在 “国 家”定 义 的 讨 论 中，

存在着 “早期国家”与 “成熟国家”亦即韦伯的 “国家”标准不一致的情况。应

当只以 “武力合法使用权”掌控情况或程度的不同来做区分，这样可以将韦伯定

义的 “国家”当作 “完备国家”，而将之前的 “国家”划分为 “早期国家”与 “成

熟国家”两个发展阶段。

关键词：国家　摩尔根—恩格斯标志　韦伯　地区原则

研究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 “文明”，什么是 “国 家”， “文 明”与

“国家”之间存在一种什么关系。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在中国学者中应该说已经达成共识。

当然，这也说明我们关于这两个概念本身其实并无共识。目前，许多中国学者尤其是考古学家

的做法是，将文明与国家分作内涵不同但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来看，认为文明更多地是指某种

具体的文化现象，如城邑、青铜器、大 型 建 筑、文 字，等 等，国 家 则 是 在 某 种 特 定 文 化 基 础 之

上产生的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① 或者，有些学者干脆将文明本身分作两大部分，一是某种特定

的文化，一是在这种文化之上产生的特定的社会结构，后者相当于国家。② 范毓周将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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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中 国 文 明 的 起 源》，北 京：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８５年，第７９—１０６页 （尤 其 是 第８１页）；陈 星 灿：
《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５期；李先

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２期；李绍连：《“文明”源

于 “野蛮”———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 州 学 刊》１９８８年 第２期；许 顺 湛： 《关 于 文 明 起 源 的 几 个 问

题》，《中州学刊》１９８９年第３期；彭邦本：《文明起源的 “三要素”说质疑》，《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３年

第１期；李伯谦：《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华夏考古》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曹兵武：《文明与国家———

中国文明起源理论思考之三》，《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８年６月３日，第３版。

孙淼：《关于 “文 明”的 涵 义 问 题》，洛 阳 文 物 二 队 编： 《夏 商 文 明 研 究》，郑 州：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１４页；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史

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５０
页；王巍：《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关概念的理解》，《史学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总结为，“国家和文明是两个相互关联但并非一致的概念”。①

笔者曾从词源角度考察了 “文明”与 “国家”两个概念的发生发展，结论认为从词源上看，

“文明”即 “国家”。② 因此，我 认 为 研 究 “文 明”起 源，也 就 是 研 究 “国 家”起 源。所 谓 “文

明”社会，也就是 “国家”社会，而不是许 多 考 古 学 家 认 为 的 什 么 城 邑 社 会、金 属 社 会、文 字

社会、大型建筑社会、礼仪社会，等 等。只 有 在 比 较 研 究 的 基 础 上，充 分 证 明 城 （市）、金 属、

文字、大型建筑、礼仪等等与国家社会的结构相关，它们才能够作为国家产生的证据，用来证

明文明的起源。这样，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什么是国家。

一、地区与阶级不宜作为国家产生的标志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学术界，基本上都在使用摩尔根—恩格斯的定义，也就是认为，国家是

一种氏族制度破坏之后构建在地区原则基础上的 “第三种力量”。③ 这 “第三种力量”产生的目

的在于，将阶级冲突控制在一定秩序范围内以免整个社会毁灭。国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之前

控制社会的氏族制度已经被社会分工及其后果 （亦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摧毁。国家是一种

“从社会中产生但又 自 居 于 社 会 之 上 并 且 日 益 同 社 会 相 异 化 的 力 量”。它 有 两 个 明 显 的 标 志：

（一）地区原则 （前国家社会是氏族血缘原则），也即国家是 “按地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按

血缘”来划分自己的人民；（二）公共权力的设立。④

其中，第二个标志最为重要。按照恩格 斯 的 话 来 说，这 种 “和 人 民 大 众 分 离 的 公 共 权 力”，

是 “国家的本质特征”。什么是 “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呢？恩格斯告诉我们说，与先前

比较，“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当然，它还包括 “宪

兵队”、“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等等。⑤

第一个标志，已经受到包括中国材料在内的许多无法应对的挑战。比如，现有的材料足以

证明，中国的夏商周三代主要是血缘关系社会。在甲骨文材料以及后代的文献材料与殷商考古

发掘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人是严格按照血缘关系来组织自己的社会与国家的。所

谓 “王族”、⑥ “多子族”、“三族”、“五族”、“黄族”，等等，都是这样一些血缘关系的组织。⑦

周武王曾经对周公旦说：“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⑧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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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说法又参见范氏：《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史学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易建平：《从词源角度看 “文明”与 “国家”》，《历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 书 馆，１９７７年，第２５６—２７５、３２２—３４０
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１２３—１９５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１８４—１８８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１３２、１８７—１８８页。

据沈长云说：“仅目前人们用作甲骨文资料集使用的 《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所开列的含有 ‘王族’的卜

辞，就达２０余条。”（沈长云：《说殷墟卜辞中的 “王族”》，《殷都学刊》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在殷墟甲骨文里，出现有商代后期的族名多达数百个。（参 见 王 贵 民：《试 论 商 代 的 社 会 和 政 权 结 构》，
《中州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史记》卷４ 《周本纪》，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２９页。这 段 话 原 出 自 于 《逸 周 书·度 邑 解》：
“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 十 夫。弗 顾，亦 不 宾 成，用 戾 于 今。” （黄 怀 信、张 懋 镕、田 旭 东 撰：
《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００—５０１页）



六十夫”，一般就解释为殷代三百六十个氏族长。考古发掘，也证明甲骨文材料与文献材料所言

这种血缘关系组 织 的 存 在。比 如，殷 墟 西 区 大 规 模 的 墓 葬，就 是 按 照 血 缘 关 系 来 进 行 安 排 的，

它们可以分为八个大块，每个大块又由若干个墓葬群所组成。① 这种 “聚族而葬”的形式，反映

的应该就是死者 生 前 的 “聚 族 而 居”。周 人 更 不 必 说，他 们 有 着 中 国 历 史 上 最 为 知 名 的 宗 法 制

度，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权利与地位。其实质无非是，“以血缘为

自然前提和纽带，以财产、权力的分配、继承为基本内容的等级制度”。② 这种制度在政治结构

层面上最为重要的表现，就是所谓的 “封建亲戚”：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

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聘、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

晋、应、韩，武之穆 也。凡、蒋、邢、茅、胙、祭，周 公 之 胤 也。” （《左 传》僖 公 二 十 四 年）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 （《左传》

昭公二十八年）周公 “兼制天下，立七 十 一 国，姬 姓 独 居 五 十 三 人，周 之 子 孙 苟 不 狂 惑 者，莫

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君道》，该段话主要内容又见于同书 《儒效》）。正是在这样的血

缘关系主导之下，周人所谓 “我家”、③ “我邦”、④ “我国”⑤ 和 “国家”，⑥ 成为可以互换的同义

词。因此，中国学者越来越觉得摩尔根—恩格斯的这一标志并不具有普适性。其实，在摩尔根—

恩格斯作为国家起源典型来研究的雅典，直至伯里克利执政时期，也就是雅典城邦的鼎盛时期，

血缘关系仍旧是这个社会进行组织的最为重要的一条原则。公元前４５１年，伯里克利提出并通

过一条法律，规定此后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有资格成为雅典公民。⑦ 看起来，不仅仅

在中国，而且在摩尔根—恩格斯看作文明起源第一模式范例的雅典那里，这一标志是否成立依

旧值得讨论。

至于 “公共权力的设立”这一标志，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尚未怀疑过。

在中国学者对摩尔根—恩格斯定义的修正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王震中的观点颇有影响。

他去掉 “地区原则”一项，而将他们理论中国家产生的前提，也即 “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

裂为阶级”挑出来稍作修改，与 “公共权力的设立”并列，作为国家产生的两大标志：“一是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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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杭：《〈尚书〉宗法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张政烺：《厉王胡簋释文》，《古文字研究》第３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０５页；《尚书·大

诰》，孙星衍： 《尚 书 今 古 文 注 疏》，陈 抗、盛 冬 铃 点 校，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４３页；王 国

维：《观堂古今文考释·毛公鼎铭考释》，《王国维遗书》第４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９１、９８页。

王国维：《观堂古今文考释·毛公鼎铭考释》，《王国维遗书》第４册，第９１、９４、９８页。
《尚书·大诰》：“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３４５—３４６页）有

意思的是，毛公鼎铭文中有 “我周”、“我邦”、“我 家”、“我 或 （国）”好 几 种 同 一 意 思 的 说 法，可 证

“家”即 “国”，“国”即 “家”。（王国维：《观堂古今文考释·毛公鼎铭考释》，《王国维遗书》第４册，

第９１、９４、９６、９８页）
《尚书·文侯之命》：“侵戎，我国家纯。”（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５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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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或阶层、等级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①

王震中提出的这两大标志，在去 掉 “按 地 区 划 分 国 民”这 一 点 上 有 进 步，但 将 摩 尔 根—恩

格斯理论中国家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作为国家本身产生的标志，却明显存在不小缺陷。首先，

前提条件之一作为主题事物本身的标志十分不宜。任何一种的前提条件，都可以存在于主题事

物出现之前很久，这是一个常识。并且，有了该前提条件，也难以断定该主题事物一定会随之产

生。比如，就社会发展来看，有了阶级而国家并未产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典型的案例有大家经常提

到的中国凉山彝族社会。从文献与田野调查材料看，彝族社会的阶级 （更不用说等级）早在唐代甚

至更早即已十分发达，并且一直存在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长达一千多年，它的政治组织却一直未

发展成为国家。② 因此，将一种有可能存在于主题事物产生之前很久、并且其出现不能说必然会

引起该主题事物产生的前提条件，作为该主题事物本身产生的标志，显然十分不恰当。

此外，将 “阶级或阶层、等级”并列也不适宜。无论是在摩尔根—恩格斯的理论中，③ 还是

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④ 这都是一些可能相互联系但依旧区别不小的不同概念。一 般 说

来，“等级”产生于 “阶级”之前。“阶层”则是一个更为含混的概念，它既可以用来指 “等级”

之间的 “阶层”，也可以用来指 “阶级”之间的 “阶层”，甚至还可以用来指非社会分化也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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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

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４５０页。此 外 参 见 王 震 中：《文 明 与 国 家———东 夷 民 族 的 文

明起源》，《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４年，“绪论”（尤其第３页）。

关于凉山彝族社会，学者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争论，但有两点，大家看法基本相同：（一）这个社会阶级

等级关系十分发达；（二）它依旧处于前国家社会发展阶段。（参见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

集》，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 组：《凉 山 彝 族 奴 隶 社 会》，北 京：人 民

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周自强：《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胡 庆 均：《凉 山 彝

族奴隶制社会形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四川省编写组：《四 川 省 凉 山 彝 族 社 会 调

查资料选辑》，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年；何耀华：《论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中国西

南民族研究学会编：《西 南 民 族 研 究》 （彝 族 研 究 专 辑），成 都：四 川 民 族 出 版 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１９—

１４２页；袁亚愚主编：《当代凉山彝族的社会和家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马 学 良、于

锦绣、范慧娟：《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杨怀英主编：《凉山

彝族奴隶社会法律制度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２１６—２７５、３００—３４０页；恩格斯：《家 庭、私 有 制 和 国 家 的 起 源》，《马 克 思

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１２—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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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等级”非社会 “阶级”的自然状态的 “阶层”，如年龄性别 “阶层”。① 将这样三个概念使

用 “或”字并列起来，意思是其中任何一种现象的存在，都是国家产生的标志之一，显然极不

适当。

还有，即便使用者的本意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社会分化的典型形式 “阶级”，这

种现象的出现和存在是否一定是文明产生的前提，在学者当中本身就争议颇大。最为著名的争

论见于塞维斯 （Ｅｌｍａｎ　Ｒ．Ｓｅｒｖｉｃｅ）与 弗 里 德 （Ｍｏｒｔｏｎ　Ｈ．Ｆｒｉｅｄ）等 人 之 间。在 塞 维 斯 看 来，

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分层或者说阶级是在国家出现之后产生的，历史上并无社会分层先于国家出

现的例子，社会分层是国家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国家产生的原因。②当然，塞维斯的意见并非一

定就是正确的，这里只是用它来说明，在阶级与国家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学术界本身还存在颇

大争议。

有意思的还在恩格斯本人对这一点的认识。他一方面明确写道，“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

需要中产生的……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但另外一方面也的确说过， “在阶

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国家的）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

有若无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③ 后面一部分的意思十 分 明 白：
“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国家的 “这种公共权力”还是可以产生并

存在的，虽然它 “可能极其微小”。换句话说从这意思可以推论为，未必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都

一定是阶级及其对立的产物，或者说阶级及其对立，未必就是国家产生的必要前提。当然，我

的推论即便准确，即 便 那 真 是 恩 格 斯 的 本 意，它 是 否 正 确 还 需 要 使 用 现 今 的 材 料 来 进 行 检 验。

我这里只是使用它来说明，即便是恩格斯，也未必处处把阶级在国家产生过程中的作用绝对化。

因此，放弃将那可能只是国家产生前提条件之一而不能肯定其必然会导致国家出现的阶级

（尤其是 “或等级、阶层”）作为国家产生标志的做法，显然是明智的。

也许有学者会批评，如果承认国家社会是阶级社会，那么不将阶级的存在作为国家产生的

标志就说不过去。在国家社会是阶级社会这一论断上，我是同意的。并且，我也认为，阶级是

国家产生的重要条件。但是，这不一定可以成为将 “阶级”作为国家产生标志的理由。给一个

事物下定义，需要尽可能简练，简练到只概括最为重要的可以将其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的内容。

阶级，既然同时存在于前国家社会与国家社会，那么，它就是两种社会所拥有的共同现象，将

其作为标志，并不能藉以区分它们。我并不将阶级列为标志的另外一个重要支持，就是恩格斯

对国家产生标志的选择。如前所述，恩格斯总体上是明确地将阶级当作国家产生的基础与前提

条件的，认为国家社会就是阶级社会 （当然我看他也未将此绝对化），但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他

并未将阶级当作国家产生的标志之一。此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 注 意， “标 志”不 同 于

“标准”。

·７４１·

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

①

②

③

关于 年 龄 性 别 阶 层 等，参 见 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ｐ．１０３－１０５．
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ｐ．ｘｉｉ－ｘｉｉｉ，８，

２８５；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　Ｒ．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Ｅ．
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ｄｓ．，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ｓｓｕｅｓ，１９７８，ｐｐ．２１－３４．关 于 弗 里 德 的 观 点，参 见 Ｍ．Ｈ．Ｆｒｉｅｄ，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ｐｐ．１８５－２２６；Ｍ．Ｈ．Ｆｒｉｅｄ，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Ｃｈｉｃｋｅ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ｇｇ：Ｏｒ，Ｗｈａｔ　Ｃａｍｅ　Ｆｉｒｓｔ？＂ｉｎ　Ｒ．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ｄｓ．，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ｐ．３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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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权力设立标志之笼统含混与韦伯定义适用时代之局限性

关于国家产生的第二个标志，即 “公共权力的设立”，中国学者从未怀疑过。但是，这个问

题仍然有着讨论的必要。什么是 “公共权力”？按照一般理解，公共权力是指公共行为主体对公

共权力客体的制约能力和力量。这里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行使 “公共权力”的公共行为主体；

二是 “公共权力客体”也即公共事务。换 句 话 说，所 谓 “公 共 权 力”是 指 处 理 公 共 事 务 的、具

有强制性质的、掌握在 “公共行为主体”手中的权力。

以 “公共权力的设立”作为国家产生的标志，意思就是到了这个发 展 阶 段， （全 部 或 部 分

的，主要的以及次要的）公共事务是由一个掌握了 （全部或部分的）强制性质权力的 “公共行

为主体”来处理。问题在于，我们从这个标志本身看不出来，什么范围内公共事务的处理，什

么程度上 “公共权力的设立”，足以表明国家产生了。建立一座村级神庙，是处理公共事务；调

动整个社会进行对外战争，也是处理公共事务。一个两个社区警察职位的设立，是公共权力的

设立；服属于整个 社 会 的 一 支 常 备 军 队 的 建 立，也 是 公 共 权 力 的 设 立。虽 然 性 质 相 同，但 是，

这样两组例子本身前后间量之区别的意义，其重要性绝不下于两种事务本质之区别的意义。因

此我认为，目前这样，“公共权力的设立”就其作为标志而言，显然还大大欠缺标志所应有的明

确性，难以依据它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国家发展阶段。这是第一个问题。①

此外我们还需要了 解，在 国 家 出 现 之 前 的 酋 邦 社 会 发 展 阶 段 的 情 况。在 这 个 阶 段 的 社 会，

也与任何社会一样，存在着需要处理的公共事务，但在塞维斯等一些有代表性的当代人类学家

看来，将这些公共事务进行处理的 “公共行为主体”，却与国家社会的这一 “主体”有着根本不

同。塞维斯认为，在酋邦社会中只有非强制性质的 “权威”，而无强制性质的 “权力”；后者是

国家社会的产物。② 这也就是说，在酋邦社会中公共事务的处理，是由只有 “权威”而无强制性

质 “权力”的 “公共行为主体”来处理的。

这样，我们很容易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一方面，是并不拥有强制性质权力的前国家社会酋

邦，一方面，是拥有这种强制性质权力的国家社会。于是，我们就要问了，在相对而言较短的

时间之内，人类社会如何可能从那没有强制性质权力的酋邦社会里突然产生出来国家社会中强

制性质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还应当大到足以支撑掌握者能够有效地处理涉及全社会的至少

主要的公共事务，否则恐怕就不能够说，社会性质已经出现质的改变，从酋邦发展阶段进入国

家发展阶段。这当然并无可能。并无可能并不是历史发展本身出了问题。出问题的一定是我们

自己的理论。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材料看，总体上，“公共权力的设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从无到

有的过程。历史表明，公共权力的完备这一过程，在大多数地区，时间长度都在数百年上千年

甚至数千年。

综上所述，以 “公共权力的设立”作为 国 家 产 生 的 标 志，目 前 这 样 还 难 以 回 答，涉 及 什 么

范围达到什么程度 “公共权力的设立”，足以清楚地表明国家产生了。这就是说，作为摩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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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笔者看来，以 “公共权力的设立”作为国 家 产 生 的 标 志，最 低 的 标 准 应 该 是，强 制 性 质 的 权 力 足 以

支撑掌握者能够有效地处理涉及全社会的主要公共事务。

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ｐ．１５０－１５１；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ｐ．１２，１６，８６，２８５．



恩格斯国家本质标志的 “公共权力的设立”一说，仍旧有待进一步细化明确。

欧美学术界比较广泛认同的马克斯·韦伯的定义，似乎更为具体更为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

题。韦伯说：“国家是一种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 （成功地）垄断了武力①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

同体。”② 这个定义更为确切地告诉我们，什么是 “国家”。 “武力”， “合法”，加之以 “垄断”，

从而清晰地界定了国家与那种 “公共权力”偶尔或者较少介入公共事务的情况，让我们明白无

误地知道，国家社会与其他社会的明确区别。

“武力 （暴力）”（Ｇｅｗａｌｔ，Ｇｅｗａｌｔｓａｍｋｅｉｔ，ｆｏｒｃｅ，ｖｉｏｌｅｎｃｅ）一词，将国家社会以之作为基

本支撑的权力 （Ｍａｃｈｔ，ｐｏｗｅｒ），与前国家社会以之作为基本支撑的非暴力 （武力）的 “权威”

（ａｕｔｏｒｉｔ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区别开来。③ “合法” （ｌｅｇｉｔｉｍｅｒ，④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这个形容词，则告诉我

们，那是一种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权力，受其影响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即便自身在受到该权力惩

罚时，正常情况下心底也是接受那种公共惩罚权的；因而，它有效地排除了那种仅仅因为难以

对抗而不得不服从的 “强力”。“垄断”一词又明确说明，只有那 “第三种力量”才可以行使武

·９４１·

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

①
②

③

④

“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ｒ　Ｇｅｗａｌｔｓａｍｋｅｉｔ”，或可译作 “暴力”。

Ｈｅｕｔｅ　ｄａｇｅｇｅｎ　ｗｅｒｄｅｎ　ｗｉｒ　ｓａｇｅｎ　ｍüｓｓｅｎ：Ｓｔａａｔ　ｉｓｔ　ｄｉｅｊｅｎｉｇｅ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ｗｅｌｃｈｅ　ｉｎｎｅｒｈａｌｂ
ｅｉｎｅｓ　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ｎ　Ｇｅｂｉｅｔｅｓ－ｄｉｅｓ：ｄａｓ爲Ｇｅｂｉｅｔ爯ｇｅｈｒｔ　ｚｕｍ　Ｍｅｒｋｍａｌ－ｄａｓ　Ｍｏｎｏｐｏ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ｅｒ　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ｒ
Ｇｅｗａｌｔｓａｍｋｅｉｔ　ｆüｒ　ｓｉｃｈ（ｍｉｔ　Ｅｒｆｏｌｇ）ｂｅ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ｔ，＂Ｍ．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Ｍüｎ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

Ｖｅｒｌａｇ　ｖｏｎ　Ｄｕｎｃｋｅｒ　＆ Ｈｕｍｂｌｏｔ，１９１９，ｐ．４；该 段 英 译 可 参 见Ｊ．Ｄｒｅｉｊ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Ｇｏｒｄｏｎ　Ｃ．Ｗｅｌｌ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ｌｇｏｒ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８，ｐ．１５６．
塞维斯曾讨论过非强制性的 “权威”（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与强制性的 “暴力”或者 “权力”（ｆｏｒｃｅ，也即阿兰德

特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的 “ｐｏｗｅｒ”）两个概念，并分别 以 之 作 为 前 国 家 社 会 酋 邦 与 国 家 社 会 本 身 之 支

撑。并非因使用某种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而是 因 习 惯、习 性、礼 仪、利 益、学 识、尊 敬 等 非 强 制 性 的

考虑所获得他人服从的能力，可以称之为 “权威”；强制性的权力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ｃｏｅｒｃｅ），他认

为可以 简 单 地 标 为 “暴 力 （ｆｏｒｃｅ）”。 （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ｐ．１１－１２）“权威”这一概念在关于前国家社会酋邦的学说 中 具 有 十 分

重要的意义，塞维斯还引用阿兰德特的一段界定说明它：“由于权威总是要求服从，因此大家都错误地把

它当作某种权力或者暴力。然而权威排除使用外部强制力量；暴力一旦使用，权威本身即已失效。从另

外一个方面看，权威又与说服不能相容；说服以平等关系为前提条件，通过辩论的过程起作用……在发

号施令方与服从方之间确立的权威关系，既不基于共同的理由，也不基于前者的权力；双方共同拥有的

是等级本身；双方都承 认 等 级 为 正 当 与 合 法，双 方 都 拥 有 自 己 预 先 确 定 在 等 级 制 结 构 中 的 稳 定 的 位

置。”（参见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１５１；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１１；Ｈ．Ａｒｅｎｄ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ｉｋｉｎｇ，１９６１，ｐｐ．９２－９３）在塞维斯看来，酋邦社会权力结构的一

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权威；它以等级或 者 阶 等 为 基 础，而 不 建 构 在 强 制 性 的 暴 力 之 上，也 即 不 建

构在阿兰德特的 “权力 （ｐｏｗｅｒ）”之上。他明确告诉 我 们：“在 原 始 社 会 里，我 们 往 往 发 现，传 统 的

等级制度完全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而胜任统治”，酋邦社会的上层分子根据世袭的权威角色分成各种

阶等，但是他们的 “权威”并未得到那种垄断武力的政府的支持；酋邦缺少镇压的暴力。（参见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ｐ．１５０－１５１；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ｐ．１２，１６，８６，２８５）以上讨

论还可参见易建平：《酋邦与专制政治》，《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５期；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

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９４—２０７页。

汉译多作 “正当”。 （参 见 韦 伯： 《学 术 与 政 治———韦 伯 的 两 篇 演 说》，冯 克 利 译，北 京：三 联 书 店，

１９９８年，第５５页；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韦伯作品集》卷１ 《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９７页）



力 （暴力）；故而，它有效排除了前国家社会中各个 “权力”并行的情况，也即任何人都可以对

任何其他人使用武力 （暴力）的情况：那时的武力 （暴力）使用者并不需要担心，存在着一个

常设的或者固定的公共报复者或者惩罚者；他在行使武力 （暴力）时，主要担心的只是受害者

本人及其亲友的报复。在国家社会里就不一样了，由于存在着一个常设的或者固定的公共报复

者或者惩罚者，社会才能够感觉到另外一种类型的安全，与前国家社会依赖于亲族而维持的安

全不同。

不过，使用韦伯的定义，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又出现了。前面说过，“公共权力的设立”是一

个渐进的过程。这种权力的行使者不可能一日之间便合法地 “垄断”所有的武力 （暴力）。不管

是哪位学者所认定的哪个古代国家，公共行为主体都不可能在一开始便 “垄断”了所有这种权

力。可以肯定地说，达到那种程度，都是在大家认为国家已经建立数百年上千年甚至数千年以

后。比如，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很久，甚至晚至明清民国时期，仍旧存在着刑事惩罚权掌握

在公共行为主体之外私家手中的情况。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家最为熟悉的是涉及广泛存在的祠

堂刑事惩罚权的材料。比如，刘继庄 《广阳杂记》卷４记载，镇江赵氏宗族有二万余丁，设总

祠一人主持，族长八人辅佐，族中聪明正直者四人为评事，“复有职勾摄行杖之役者八人。祠有

祠长，房有房长。族人有讼，不鸣之官而鸣之祠，评事议之，族长平判之，行杖者决之”。① 比

如，张萱 《西园闻见录》卷８５记载，河北真定县有寡妇私通他人， “其族长耻之，合群从殴杀

之”。② 比如，建宁孔氏规定：“至反大常，处死，不必禀呈。”③ 比如，晋江县 《洵海施氏族约》

规定：“族中既立有族房长，事可质平，皆当据实秉理，会有爵者诣大宗祠，平心剖析孰是非，

大杖小罚，就祖宗前释怨修好。倘强悍罔从，逞凶兴讼者，通族公讨，正暴戾也。”④ 比如，明

清黄州有几家族规规定：“乱伦灭理，形同禽兽，公议处死。” （广济 《刊水张氏宗谱·家规》）
“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 “立嗣虽系同 宗 而 尊 卑 失 序 者，杖 六

十”，“宰杀耕牛，窝藏匪类者，杖一百”（麻城 《鲍氏宗谱·户规》）。⑤ 黄州的例子很典型，研

究者根据藏于武穴市档案馆的１９５２年１月６日的 《土改通讯》认为，“在族权膨胀时期，如在广

济周笃户宗祠，拥有 活 埋、沉 塘、除 族 籍、没 收 财 产、打 扁 担、滚 荆 棘 条、打 竹 枝 条、带 枷、

吊打、罚款、罚酒席、罚跪、游街示众、打耳光等十四种处罚办法”。⑥ 甚至到了民国时期，在

黄州私设公堂之事依旧存在：“有的户长在宗祠内私设公堂，浠水何家寨何氏大祠就是这样。何

姓户长每逢三、八日进祠，处理案件，俨然成为一座衙门，他们经常用扁担打人，子姓无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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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转引自刘黎明：《祠堂·灵牌·家 谱———中 国 传 统 血 缘 亲 族 习 俗》，成 都：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３年，

第１９０页。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８５，转引自刘黎明：《祠堂·灵牌·家谱———中国传统血缘亲族习俗》，第１９０
页。冯尔康认为，在旧时南方，宗祠活埋或淹死族人之事，多有发生，“这类事并没上报，不在政府审

案之内”。他自己就曾探访某村一口小塘，当地人告诉 他，早 年 宗 祠 在 该 塘 内 淹 死 过 小 偷 族 人。（参 见

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第１５７页）
《建宁孔氏族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３编第１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６页。

晋江县 《洵海施氏族谱》（康熙五十四年修），天部，《洵海施氏族约》，转引自关振满：《明清福建家族

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８７页。

转引自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黄州个案 研 究 （明 清—１９４９年）》，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黄州个案研究 （明清—１９４９年）》，第１４０页。



抗，政府从不过问。”① 甚至，宗族组织公开抵制政府监控与 “近代”法制，如广济胡德户就订

立 “公议禁约”，规定 “本户设立户分，凡 大 小 事 宜 俱 要 听 从 处 置，不 得 轻 递 控 告，健 讼 成 风，

如不先经户分，擅赴公门者，合族公处，倘户分不公，必依公议处治”。② 这种刑事处罚权落于

私家手中情况，官府实际上也看到了。乾隆疆臣陈宏谋列举宗族 “恶习”之一即此：“更或子弟

偶有干犯，不论事出大小，并不鸣官处治。击鼓聚众，押写服约，捆缚、攒殴，登时毙命。”③

这也就是说，即便晚至明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公共行为主体也并未完全 “垄断了武力合法

使用权”。如果严格按照韦伯的理论与其他许多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来处理，那么晚近时

期的中国还不能称作 “国家”。直至那么晚时期的中国如果还不能够称作 “国家”，那么可以肯

定地说，那一定是韦伯的 “国家”这个定义本身出了问题。

在欧洲国家的某个时期内，公共行为主体并未完全 “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情况，同

样存在。比如，在封建社会的某些条件下，私人战争也是被允许的；而教会法庭，拥有某些案

件尤其是与异教和性犯罪相关案件的专门审判权。

当然，韦伯也并非认为，只有国家才合法地使用武力 （暴力）。但是，韦伯关于国家之外的

个人与其他组织对武力 （暴力）使用合法性的解释是有两个前提的。第一，他认为，这种行为

只有在得到了国家的授权之后才是合法的。比如，个人在行使自卫权利的时候，私人保安在执

行任务的时候，便是如此。第二，“其他团体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武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

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武力使用 ‘权利’的唯一来源”，④ 韦伯指明这说的是 “现在 （或目前）

的特点”（ｄｅ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Ｓｐｅｚｉｆｉｓｃｈｅ）；换句话就是说，过去并非一定如此。

因此，我们讨论的上述情况，需要作区别分析。在说到个人自卫权与私人保安武力使用权

时，那是符合韦伯所说范围的 （私人保安使用武力或暴力的权利，其实也是个人自卫权利的一

种延伸）。不过，在说到封建社会私人进行战争的权利与教会法庭拥有的专门审判权利的时候就

不一样了。在后两者，与其说是国家之外的个人与组织使用武力或暴力的权利来自于国家的授

权，不如说，是国家对他们 （它们）传统上 这 种 权 利 的 让 步，或 者 默 认，或 者 没 有 办 法 时 候 的

容忍。说穿了，是国家对他们 （它们）实 力 的 让 步，或 者 默 认，或 者 没 有 办 法 时 候 的 容 忍。他

们 （它们）的这种实力发展到极致，早晚就会让我们看到，中外历史上都有过的下一级诸侯发

起的对上一级国王或者天子的战争。⑤ 甚至，前者最终推翻后者，取而代之。⑥ 实力一旦在手，

精力能力顾得过来，国家权力的最高掌握者是不会容忍其他个人与团体拥有上述权利的。这从

几千年的历史演进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如果有可能、有必要，国家最终总会一步一

步将其他个人与团体，排除在武力 （暴力）合法使用权⑦的范围之外。或者反过来，某一个个人

或组织，最终会将最高权力掌握者推翻，自己掌控最高的国家权力，然后一步一步地、一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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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玉山：《鄂东见闻纪略》，《湖北文史资料》第１８辑，转引自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

黄州个案研究 （明清—１９４９年）》，第２８７页。

广济：《胡氏宗谱·公议禁约》，转引自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黄州个案研究 （明清—

１９４９年）》，第２８７页。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１３，第２１—２２页，转引自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５９页。

Ｍ．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ｐ．４；Ｊ．Ｄｒｅｉｊ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１５６．
西汉景帝三年以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清初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便是此类。

比如，商灭夏，周灭商，秦灭周，按照传统说法，就都是这种情况。

此处及以下 “武力 （暴力）合法使用权”，如不作特别说明，即不包括个人自卫权及其延伸在内。



代地，尽可能剥夺其他个人与团体合法使用武力 （暴力）的权利。当然，这往往是一个艰难而

缓慢的历史过程，延续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总起来看，一方面说国家是一种垄断了武力 （暴力）合法使用权的组织，另一方面又看到

存在着国家之外的个人与团体除自卫之外如此张扬地 “合法”使用武力 （暴力）的现象，对于

这之间的矛盾，能够站立得住的解释恐怕只能是，后者是国家能力有所不及时候的表现。但是，

既然存在这种相互冲突的情况，韦伯关于国家的定义就存在着根本性的逻辑困境，需要进行重

大修改，或者作全新解释，或者作重要补充。

我们必须在历史发展的实际材料基础之上，解决好并不掌握强制性质权力的前国家社会酋

邦如何过渡到 “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国家这一理论问题。自然，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在

两者之间搭建起符合研究对象实际材料的定义桥梁。为了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需要进一步深

入分析马克斯·韦伯国家定义论述的本身。

三、韦伯关于国家之外组织与个人掌握武力合法使用权的认识

其实，前面讨论的欧洲封建社会里出现的那种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我认为，韦伯也已经

看到了：“在基于ｓｔｎｄｉｓｃｈ① 结构之政治体中，领主依赖那些自治 ‘贵族’的协助进行统治，因

而，也与他们分享统治权……”“由隶属的行政管理人员全部或者部分自主掌控物质的行政管理资

源的那些政治团体，可以称之为建基于ｓｔｎｄｉｓｃｈ结构的政治体。比如，在封建社会中，封臣自

己掏腰包来支付封地内的行政管理与司法费用，自己需要给自己提供战争装备与粮草；封臣的

封臣也一样。自然，这对领主的权力地位是有影响的。领主能够依赖的只是一种个人间的忠义

关系，只是封臣占有封地与拥有社会地位的 ‘合法性’都来自于领主这样一个事实。”②

在讲演中，韦伯还一再强调行政管理资源的所有权在谁手中，是区分国家制度性质的根本

因素：

维持以武 力 为 支 撑 的 统 治，有 些 物 质 资 源 是 必 需 的……所 有 的 国 家 制 度 （Ａｌｌｅ
Ｓｔａａｔ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ｅｎ）都可以根据统治者所必须能够依赖的行政管理人员———官员或者无论其

它什么人———与行政管理资源关系原则之不同而加以区分：一是那些人员自己拥有行政管

理资源，一是他们与行政管理资 源 相 “分 离”……行 政 管 理 资 源 可 以 包 括 金 钱、建 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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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ｄ”及其形容词 “ｓｔｎｄｉｓｃｈ”，基 本 词 义 为 “等 级、阶 层、身 份、地 位”等，Ｇ．Ｃ．Ｗｅｌｌｓ英 译 作

“ｅｓｔａｔｅｓ” （参 见Ｊ．Ｄｒｅｉｊ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７），冯克利汉译作 “身份制 （的）”、“身份集团”（参见韦伯：
《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第５９、６２页），钱永祥译作 “身份”、“身份团体”、“身份制”等

（参见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韦 伯 作 品 集》卷１ 《学 术 与 政 治》，第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６页）。我 认

为，为避免引起误解，还是不翻译为好，而将韦伯对这 个 词 的 两 处 说 明 放 在 这 里：１．“由 隶 属 的 行 政

管理人员全部或者部分自主掌控物质的行政管理资源的那些政治团体，可以称之为建基于ｓｔｎｄｉｓｃｈ结

构的政治体。比如，在封建社会中，封臣自己 掏 腰 包 来 支 付 封 地 内 的 行 政 管 理 与 司 法 费 用，自 己 需 要

给自己提供战争装备与粮草；封臣的封臣也一样。”２．“使用 ‘Ｓｔｎｄｅ’这个名称，我 们 是 指 那 些 拥 有

对于行政管理来说 十 分 重 要 的 军 事 资 源 或 者 物 质 资 源 所 有 权 的 人，或 者，那 些 拥 有 个 人 特 权 的 人。”
（Ｍ．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ｐｐ．８，１１；Ｊ．Ｄｒｅｉｊ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１５９，１６１）

Ｍ．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ｐ．８；Ｊ．Ｄｒｅｉｊ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１５９，１６０．



争物资、车辆、马匹，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问题是，统治者是否亲自领导自己所组织起

来的行政管理工作，而将具体事务委托给侍从、受雇的官员或者宠臣与亲信那样一些不是

行政管理资源拥有者的人去处理，也即，那些人使用物质资源，都是在主人的领导之下进

行的，自己对资源并无所有权；或者，情 况 是 否 正 好 相 反。隶 属 的 行 政 管 理 人 员 是 否 拥 有

进行行政管理的物质资源的所有权，这种区别存在于以往所有的行政管理组织当中。①

后一类 “国家制度”，正是前面所言，国家之外的团体与个人，可能拥有国家不得不默认或者容

忍的暴力 （武力）“合法”使用权利的根源，因为，它们 （他们）拥有物质的行政管理资源甚至

如 （大量的）武器等等的所有权。

其实，封建社会的情况以外，韦伯还 提 到 一 类 政 治 实 体，不 在 （或 者 不 完 全 在）君 主 的 掌

控之下：

在那些政治团体那里，君权完全缺失，或者，至少受到广泛限制，它们自己在 政 治 上

组成了 （所谓的）“自由”共同体……其 “自由”的含义，不在于免除了武力的统治，而在

于被传统合法化 （多半是被宗教神化）为所有权威唯一来源之君权的缺失。那些共同体起

源于西方。那是从作为政治团体的城市而发展起来的；最初出现在地中海文化圈里的城市，

就是以这样一种政治组织的面目呈现的。②

这样的 “自由”共同体，当然也有着独立于君主之外的非自卫场合合法使用暴力 （武力）的权利。

正因为这些情况，韦伯才说，只有到近现代，只有在剥夺行政管理人员拥有其所进行行政

管理的物质资源的所有权之后，“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根本”意义上 （ｄａｓ　ｉｓｔ　ｉｈｍ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的国家才真正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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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ｐｐ．７－８；Ｊ．Ｄｒｅｉｊ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１５９．
Ｍ．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ｐｐ．１１－１２；Ｊ．Ｄｒｅｉｊ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１６２．韦伯的知识在当 时 还 是 很 受 时 代 限 制 的。后 来 的 研 究 表 明，

作为 “‘自由’共同体”的城市，尤其是独立 的 城 邦，最 初 并 不 出 现 在 韦 伯 归 于 西 方 的 地 中 海 文 化 圈

里，而是出现在他们归于东方的近东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等地。（参见Ｔｈ．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１９４３，ｐｐ．１５９－１７２；Ｄ．
Ｋａｇａｎ，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１，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ｏｌｌｉｅｒ－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６６，ｐｐ．６－１３；Ｔｈ．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Ｅａｒｌ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Ａｓｓｙｒｉ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ｖｏｒｄｅｒ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　Ａｒｃｈａｏｌｏｇｉｅ，ｖｏｌ．５２，

１９５７，ｐｐ．９１－１４０；Ｇ．Ｅｖａｎｓ，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７８，１９５８，ｐｐ．１－１１；Ｄ．Ｋａｇａｎ，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１，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ｃｅ，ｐｐ．２０－２９；Ｇｉｌｇａｍｅｓｈ　ａｎｄ　Ａｇｇａ，＂ｉｎ　Ｓ．Ｎ．Ｋｒａｍｅｒ，Ｔｈｅ　Ｓｕｍｅｒｉａｎｓ：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ｐｐ．１８７－１９０；Ｄ．Ｋａｔｚ，

Ｇｉｌｇａｍｅｓｈ　ａｎｄ　Ａｋｋａ：Ｗａｓ　Ｕｒｕｋ　Ｒｕｌｅｄ　ｂｙ　Ｔｗｏ　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ｅｓ？＂Ｒｅｖｕｅ　ｄＡｓｓｙｒｉｏｌｏｇｉｅ　ｅｔ　ｄ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ｖｏｌ．８１，１９８７，ｐｐ．１０５－１１４；Ｉ．Ｍ．Ｄｉａｋｏｎｏｆｆ，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ｕｍｅｒ，＂ｉｎ　Ｉ．Ｍ．Ｄｉａｋｏｎｏｆｆ，

ｅｄ．，Ｅａｒｌｙ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Ａ．Ｋｉｒｊａｎｏｖ，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ｐｐ．６７－８３；Ｈ．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Ｓｕｍ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ｍｅｒｉ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ｐ．
２０－２８；Ｄ．Ｋａｔｚ，Ｇｉｌｇａｍｅｓｈ　ａｎｄ　Ａｋｋａ，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Ｔｅｘｔｓ，ｖｏｌ．１，Ｇｒｏｎｉｇｅｎ：Ｓｔｙｘ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３；Ｍ．Ｔ．Ｌａｒｓｅｎ，Ｔｈｅ　Ｏｌｄ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Ｃｉｔｙ－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　４，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ｓｋ　Ｆｏｒｌａｇ，１９７６；Ｊ．Ｐ．Ｓｈａｒｍａ，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ｉａ　ｃ．１５００Ｂ．Ｃ．－５００Ｂ．Ｃ．，Ｌｅｉｄｅｎ：Ｅ．
Ｊ．Ｂｒｉｌｌ，１９６８；Ｓｈ．Ｍｕｋｅｒｊｉ，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ｉａ，Ｄｅｌｈｉ：Ｍｕｎｓｈｉｒａｍ　Ｍａｎｏｈａｒｌａｌ，

１９６９；Ｓｈ．Ｎ．Ｍｉｓｒａ，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Ａｍｉｎａｂａｄ，Ｌｕｃｋｎｏｗ：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Ｉｎｄｉ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Ｐｖｔ．ＬＴＤ．，１９７６）



在所有的例子当中，君主一旦开始剥夺自己周围存在的那些独立的 “私人”的行政管

理权力执掌者，近现代国家①的发展就获得了一种冲力。那些人是行政管理、军事与金融资

源以及一切可以用来进行政治活动资源的拥有者……最终，我们发现，近现代国家控制了

所有的政治资源，将其置于单一首脑的掌控之下。对于自己所支出的金钱，或者所掌控的建

筑、仓库、工具与战争机器，不再有任何一位官员个人拥有所有权。就这样，在今天的 “国
家”里，行 政 管 理 人 员 也 即 行 政 管 理 官 员 以 及 其 他 行 政 管 理 工 作 者 同 物 质 资 源 相 “分

离”———这是国家 这 一 概 念 的 根 本———的 过 程 完 成 了。最 现 代 的 发 展 （ｄｉｅ　ａｌｌ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ｓｔ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最新的发展）由此开始。我们正在亲眼见证，剥夺政治资源由此剥夺政治权

力的剥夺者，也面临着被剥夺的命运。②

我想要说的是，对于我们的考察来说，仅仅从纯粹的概念情况来看，近现代国家是一

种进行统治的制度化团体。在一定的疆域之内，它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将其作

为统治手段。为了这一目的，在剥夺了所有那些原先以所 有 者 身 份 掌 控 着 物 质 资 源 的ｓｔ－
ｎｄｉｓｃｈｅｎ自治者 （ｄｉｅ　ｓｍｔｌｉｃｈｅｎ　ｅｉｇｅｎｂ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ｔｅｎ　ｓｔｎｄｉｓｃｈｅｎ　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ｒｅ）之后，它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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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汉译通常都将这篇演讲的德文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或其英文 的 对 译 “ｍｏｄｅｒｎ”译 作 “近 代”，如 将 此 处 “ｄｅｓ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ｓ”（英译：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译作 “近代国家”。（分见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

两篇演说》，第６０页；韦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韦伯作品集》卷１ 《学术与政治》，第２０４页）其

实，“ｍｏｄｅｒｎｅｎ”或 “ｍｏｄｅｒｎ”与现代汉语的 “近代”并不完 全 一 致。关 于 “近 代”，中 国 大 陆 学 术 界

很长时间以来沿袭以苏联本身为中心划分的做法，其终结是以苏联诞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

因为，当时的苏联官方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 义 很 快 就 会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取 代 资 本 主 义，近 代 史 因 此

也就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与走向灭亡的历史，现 代 史 则 是 苏 联 模 式 的 社 会 主 义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替 代 资

本主义过程的历史。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大陆的 学 者 基 本 上 照 搬 苏 联 官 方 的 这 种 分 期 方 法。它 不 仅 仅

影响了史学界，而且影响了整个中国学 术 界，包 括 翻 译 界。现 在 看 来，这 种 划 分 法 是 站 不 住 脚 的，不

应该在学术界继续沿用 下 去。台 湾 学 者 的 译 本 如 钱 氏 译 本 也 将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或 “ｍｏｄｅｒｎ”译 作 “近

代”，不知道是否也因为大陆影响的缘故。欧美学术界一般是将我们所谓的近代与现代放在一起的。比

如，《韦氏国际大辞典》在英文 “ｍｏｄｅｒｎ”词条下的第一解释是：“从或远或近的过去直到现在这一时期

的……”它特别是指，与古代和中世纪相连接的历史时代，从公元１５００年左右到今 天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ｕｔ　Ａ．
Ｄ．１５００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ａｙ）。（参见Ｐｈ．Ｂ．Ｇｏｖｅ（Ｅｄｉｔ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ｅｆ）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ｅｄｓ．，Ｗｅｂｓｔｅｒｓ　Ｔｈｉｒｄ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ｐ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ＭＡ：Ｍｅｒｒｉａ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６，ｐ．
１４５２）从这个词的英文词源与演化过程也可以看出它本来的意思。１５００年左右，这个词的意思是 “现在

正存 在 的”，到１６世 纪８０年 代，它 的 意 思 是 “与 现 在 或 近 期 有 关 的”。它 来 自１５世 纪 的 法 文

“ｍｏｄｅｒｎｅ”，后者又直接来自于后期拉丁文 “ｍｏｄｅｒｎｕｓ”，“ｍｏｄｅｒｎｕｓ”则来源于古拉丁文 “ｍｏｄｏ”（副

词），意思是 “刚才”。衍生为 “现代”（ｍｏｄｅｒｎ－ｄａｙ）这一意 思，可 以 证 实 的 最 早 年 代 是１９０９年。（参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ｔｙｍ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ａｌｌｏｗｅｄ＿ｉｎ＿ｆｒａｍｅ＝０＆ｓｅａｒｃｈ＝ｍｏｄｅｒｎ＆ｓｅａｒｃｈｍｏｄｅ＝
ｎｏｎ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４，２０１３）因此，将这个词译作 “近代”显然是 不 适 宜 的。另 外 一 个 重 要 理 由 是，

韦伯在这 个 演 讲 中 也 清 楚 明 白 地 说 过，正 在 “亲 眼 见 证”国 家 “最 现 代 （最 新）的 发 展” （“ｄｉｅ
ａｌｌ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ｓｔ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此处冯克利将之译作 “最具近代精神的发展”，钱永祥译作 “最近代的发

展”，显然都并不合适。冯氏所译，参见上引译本第６０页；钱氏所译，参见上引译本第２０４页），所谓

“剥夺剥夺者”斗争的开始 （“最现代的发展由此开始。我们正在亲眼见证，剥夺政治资源由此剥夺政

治权力的剥夺者，也面临着被剥夺的命运。”），随之他提到德国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的 “革命”（韦伯的演讲

是１９１９年１月 在 慕 尼 黑 发 表 的）。Ｍ．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ｐ．９．我 们 这 里 既 要 准 确 理 解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本来的意思，又要中国读者能够看懂，不会产生误解，因此在中国学术界修改自己的分期

法之前，只好不十分恰当地叠床架屋地将它译作 “近现代”。

Ｍ．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ｐ．９；Ｊ．Ｄｒｅｉｊ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１６０．



质资源集中到自己的领导人手中。由此，国家取代那些自治者，占据了最高位置。①

上述材料表明，韦伯清楚地知道，在 某 一 个 时 代 之 前，武 力 （暴 力）的 合 法 使 用 权 并 非 都

掌握在国家手中，或者其他个人或组织合法地使用暴力 （武力），并非都来自于国家授权。武力

（暴力）合法使用权的垄断，是在所谓 “近现代国家”才得以实现的，并且是在剥夺最高统治者

“自己周围存在的那些独立的 ‘私人’的行政管理权力执掌者”亦即那些掌控 “行政管理、军事

与金融资源以及一切可以用来进行政治活动资源的拥有者”之后才实现的。这足以表明，无论

在以往那些 “君权完全缺失，或者，受到 广 泛 限 制”的 城 市 那 类 “自 由”共 同 体 那 里，还 是 在

与领主 “分享统治权”的封臣那里，其所掌握的武力 （暴力）合法使用权，并不一定都来自于

国家的授权，而是十 分 可 能，也 与 君 主 的 这 种 使 用 权 一 样，是 “被 传 统 合 法 化”了 的，甚 至

“被宗教神化”了的，因而在那种情况下，作为 “所有权威唯一来源之君权”，是或多或少 “缺

失”了的。这也就是说，在那样的 “国家”里最高领导人并未 “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

四、韦伯定义：问题与误解

到了这里，我们可以愈益清楚地看 出，韦 伯 的 国 家 定 义 存 在 着 较 大 问 题。一 方 面，他 告 诉

我们，“国家是一种 在 一 个 给 定 范 围 领 土 内 （成 功 地）垄 断 了 武 力 合 法 使 用 权 的 人 类 共 同 体”，
一方面，他又给出不少 “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并未 “（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

类共同体”的例子，并且对后一类组织，有时给出 “国家”名称之外的说明，有时又将其称作

“国家”。重要的例证可以从归纳前面引用的几条材料中得到。在有的地方，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比如，在封建社会中，封臣自己掏腰包来支付封地内的行政管理与司法费用，自己需要给自己

提供战争装备与粮草；封臣的封臣也一样。自然，这对领主的权力地位是有影响的”， “在基于

‘ｓｔｎｄｉｓｃｈ’结构之政治体中，领主依赖那些自治 ‘贵族’ （也即那些 ‘全部或者部分自主掌控

物质的行政管理资源的’‘隶属的行政管理人员’———引者）的协助进行统治，因而，也与他们

分享统治权……”也就是说，在实行这一类制度的共同体那里，“领主”并未 “（成功地）垄断

了武力 合 法 使 用 权”，他 与 他 人 “分 享”以 合 法 武 力 （暴 力）为 基 础 的 这 种 “统 治 权”。但 是，

在另外的地方这类隶属的行政管理人员 “全部或者部分”“自己拥有行政管理资源”的制度，他

却又将之划为 “所有的国家制度”（Ａｌｌｅ　Ｓｔａａｔｓｏｒｄｎｕｎｇｅｎ）两个大类中的一个大类，与那种隶属

的行政管理人员并未 “自己拥有行政管理资源”的制度并列。② 这个问题在他的演讲中，最终演

化为一个大的逻辑矛盾，因为他明确地将前一类组织也即 “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并未 “（成
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同样称作 “国家”。

上述矛盾还有其他表现方式。我们看到，韦伯一方面强调，“行政管理人员，亦即行政管理

官员以及其它行政管理工作者同行政管理机构的物质资源相 ‘分离’———这是国家这一概念的

根本 （ｄａｓ　ｉｓｔ　ｉｈｍ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一方面，他又将那些两者并未 “相 ‘分离’”的共同

体也叫作 “国家”：“所有的国家制度都可以根据统治者所必须能够依赖的行政管理人员———官

员或者无论什么人———与其行政管理资源关系原则之不同而加以区分：一是那些人员自己 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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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

①

②

Ｍ．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ｐ．１０；Ｊ．Ｄｒｅｉｊ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１６０－１６１．
Ｍ．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ｐｐ．７－８；Ｊ．Ｄｒｅｉｊ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１５９－１６０．



行政管理资源，一是他们与行政管理资源相 ‘分离’……”① 既然那种 “相 ‘分离’”是 “国家

概念的根本”，那么没有完成这种 “分离”过程的共同体应该就缺失了这种 “根本”，怎么还可

以称作 “国家”呢？这是一种不应该出现的低级逻辑错误。

再次，还有一个两种标准是否衔接的问题。一方面，将 “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 （成功地）

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当作 “国家”的标准。一方面，又将 “行政管理人员……同行政管理

机构的物质资源相 ‘分离’看作 国 家 这 一 概 念 的 根 本”，并 且 将 后 一 点 当 作 自 己 演 讲 的 重 点 论

述。我以为，这两种标准在逻辑上并非必然一致，在使用它们来对实际材料进行判定时，完全

存在着互相冲突的可能。比如，假定存在一种社会，在那里 “行政管理人员……同行政管理机

构的物质资源”是不 “相 ‘分离’”的，但是他们却完全听命于上面的最高首领，这使得后者

能够 “（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呢？虽然说，在历

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不一定出现完全一样的情况，但相似的例子也并非不见。我们知道，在历

史某个发展阶段的社会，其成员都自备武器以及其他装备，这确实往往会造成最高首领不得不

与其社会其他成员分享权力的结果；但是，在某个特殊时期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这些成员却都能

够完全听命于首领，因而首领能够 “（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比如，在与汉尼拔的战争

期间，罗马国家处于危机状态，罗马人实行了非常残酷的什一法，最高军事指挥官通过这一类方

法，至少在军队里 “（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在新赫梯王国，至少在现有的文献材

料中，我们发现国王之外并无其他人分享 “武力合法使用权”。毫无疑问，在罗马人与赫梯人的

社会中，“行政管理人员……同行政管理机构的物质资源”，很多是不 “相 ‘分离’”的。面对

这样的材料，对这种社会进行发展阶段的判定，这两重标准显然会产生无法调和的冲突。

除了上述韦伯定义本身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人们对其时间适用范围的误解需要指明。

韦伯多次说过，“国家是一种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 （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

类共同体”，这种情况只是到近现代才出现的，正如前面征引的材料所表明的。他甚至说过，这

个定义就是给 “近现代国家”所下的：“……也没有什么任务可以认为总是并且专属于那些政治

团体，或者，使用今天的语言来说，专属于国家，或者，专属于近现代国家的历史前驱。最终，

站在社会学角度给近现代国家下定义，根据只能是它———就像任何其他政治团体一样———所持

的特有手段也即武力。”② 事实上，韦伯国家定义的成立也只有在他所谓 “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

法使用权，将其作为统治手段”的 “近现代国家”建立之后。既然如此，此前的 “国家”，或者

用韦伯自己的语言更准确地说，“近现代国家的历史前驱”（正如刚刚讨论的，韦伯有时候也将

有的这样的 “前驱”称作 “国家”），又应该给一个什么样的名称才是最为恰当的呢？不解决这

个问题，不解决前面提到的韦伯演讲中的矛盾，韦伯的国家定义应用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

历史学、或者人类学等等领域的实际研究过程当中去，恐怕难以避免会出现冲突。

遗憾的是，不少学者并未发现这个问题尤其这个矛盾，并未了解韦伯的定义本意其实是专

门为近现代国家所设立的———虽然他有时表述得相当混乱。比如，文明起源研究的泰斗卡内罗

教授在研究南美高卡山区的酋邦社会时看到，当时习惯法仍然盛行，有些犯罪行为发生后，允

许有关当事人自行处置；甚至极少有记载表明，政治官员对 犯 罪 行 为 采 取 过 什 么 措 施；因 而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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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ｐｐ．７－８，９；Ｊ．Ｄｒｅｉｊ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１５９．
Ｍ．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ｐｐ．３－４；Ｊ．Ｄｒｅｉｊ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１５６．



为，这 表 明 在 刑 事 审 判 活 动 中，实 施 惩 罚 行 为 的 垄 断 武 力 使 用 权 的 政 府 （ａ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亦即国家，尚未存在。即便在这个地区的 “酋邦”社会里，最高

酋长手中握有大权，甚至有人认为是握有 “专制”的权力；他还控制着金矿和盐矿，十分富有；

戴着金冠，或者握有权杖，出行时坐在轿子上，或者坐在侍从们的肩膀上；死后坟墓精心装饰，

陪葬品丰富，殉葬有若干侍从；① 职位世袭。这样的一种社会，以韦伯关于 “近现代国家”的定

义不加修改地来进行排除，应该说是不适宜的。因为按照这个定义来判定，后来的国家 （包括

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国家，甚至民国时期的中国）都有可能被卡内罗称作酋邦，更何况上述１６世

纪高卡山区的社会。从事文明起源研究的学者，如果重新检讨一下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在对酋

邦与国家进行区分时是不是不经意间多曾犯过卡内罗那样的错误？其实，卡内罗遇见的这种问

题，在酋邦概念刚刚提出来时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知道，是奥贝格 （Ｋａｌｅｒｖｏ　Ｏｂｅｒｇ）１９５５年最

先使用的 “酋邦”一词，他在当时那篇文章中，就提到在南美洲的低地酋邦社会里，酋长有处

罚罪犯甚至处死犯人的权力。② 但是，在那里，酋长远未 “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显然，如

果使用韦伯的国家定义来进行判定，这个社会与高卡山区的社会一样，都远不足以让人将其称

作国家。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如果坚持塞维斯的酋邦并无强制性质权力、国家才有强制性质权

力的理论，卡内罗和奥贝格所研究的社会，那就应该已经跨过酋邦发展阶段进入国家社会了。

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到了前面设定的目的：在并不掌握强制性

质权力的前国家社会酋邦与 “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国家之间，搭建起符合研究对象实际

材料的定义桥梁。

五、解决方案：早期国家·成熟国家·完备国家

基于上述分析，我以为需要将韦伯的定义放回到他本意置放的位置上去，并且在对历史发

展的实际过程等因素进行充分考虑之后，重新动态地定义 “国家”。
“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 （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组织，本来就是韦伯专门为

“近现代国家”所下的定义，并且实际上也只是直到 “近现代”才真正出现能够符合这一定义的

人类社会政治组织。但是，显然不能因此而否定此前历史上存在过的无数的 “国家”。如果仅仅

因为韦伯的这一定义而断然声称，此前从未有过 “国家”，或者从此将此前习惯于称作 “国家”

的那类组织，给出另外一个如 “酋邦”一类的名称，那么无论是学者，是政治家，还是普通人，

恐怕都是难以接受的。何况，这不管是在研究当中，还是在普通生活上，都会造成极大的混乱。

更为困难的是，即便我们可以将此前习惯于称作 “国家”的那类组织称作 “酋邦”，但是现今关

于 “酋邦”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学说却认为，这种组织拥有的仅仅是非强制性质的 “权威”，而非

强制性质的 “权力”。③ 这样，如果完全固守现今流行的塞维斯 “酋邦”概念与韦伯 “国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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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定义的重新认识

①

②

③

Ｒ．Ｌ．Ｃａｒｎｅｉｒｏ，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ｄｏｍ　ａ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ｂ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　Ｖａｌｌｅ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ｉｎ　Ａ．Ｔ．Ｒａｍｂｏ　ａｎｄ　Ｋ．Ｇｉｌｌｏｇｌｙ，ｅｄｓ．，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Ｅｌｍａｎ　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１９９１，ｐｐ．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６．
Ｋ．Ｏｂｅｒｇ，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Ｔｒｉｂ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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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ｐ．１５０－１５１；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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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那么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发展是从一个并无强制性质权力的前国

家社会，一下子跳进一个全新的本质根本不同的公共行为主体 “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社

会。使用历史发展的实际材料来检验，可以发现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如果硬要这样

做，那么，公共行为主体虽然拥有程度不等的强制性质权力但尚未垄断这种权力的社会，那么

多存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数千年的那种社会，一下子就会都被忽略了。

为了在研究上更具 有 操 作 性，为 了 与 历 史 所 留 下 来 的 浩 如 烟 海 的 材 料 以 及 现 实 更 相 适 应，

我们可以将 “武力合法使用权”看作核心，而根据公共行为主体对其 “掌控”情况或程度的不

同，将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划分为几个发展阶段。从历史演进的逻辑角度看，这也是符

合实际的。的确，人类历史的发展有过突变，但是总体上是渐进的。人类历史上，公共行为主

体掌控 “武力合法使用权”的情况或程度，总体上就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从部分

掌控、越来越多掌控、最后到全部掌控的过程。这个过程十分漫长，漫长到必须使用百千年来

计算。

现在的研究者也看到了这一点，而提 出 一 个 “早 期 国 家”的 概 念，来 将 前 国 家 社 会 与 “成

熟国家”也即马克斯·韦伯的 “国家”相衔接。当然，较起直接从仅仅拥有非强制性质 “权威”

的前国家社会，跳 跃 到 “垄 断 了 武 力 合 法 使 用 权”的 国 家 社 会，这 更 为 符 合 历 史 发 展 的 实 际。

但是从几十年来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情况来看，许多研究者当作 “成熟国家”

的那类组织，实际上并未真正 “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甚至晚近直到本文前面举到的民国时

期的中国例子，① 都是如此。然而，直到民国时期的中国如果还不能称为 “成熟国家”，或者还

只能称作 “早 期 国 家”，那 么 可 以 肯 定 不 管 是 马 克 斯·韦 伯 的 “国 家”，还 是 后 来 人 类 学 家 的

“早期国家”与 “成熟国家”，定义都还是大有问题的。

笔者的解决方案是，综合考虑并修 改 前 人 的 研 究，还 原 韦 伯 “近 现 代 国 家”的 本 意，将 其

称作 “完备国家”，而列于 “早期国家”与 “成熟国家”两个发展阶段之后：

一、早期国家。最高的领导者，与名义上实质上其下的部分领导者，都实质性 地 独 立

掌握了一部分 “武力合法使用权”。处理涉及全社会主要公共事务的以 “武力合法使用权”

为支撑的权力，主要掌握在最高的领导者手中。这个时期，仍旧会出现其他的组织甚至个

人，在这一领导者之外，独立处理涉及全社会主要公共事务的情况。国家与社会对此非但

并无明确禁制，很多材料表明，有的时候甚至对此进行 鼓 励。在 涉 及 小 团 体 （指 小 于 全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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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时期，“武力合法使用权”的旁落，也与晚清以来的政治混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随着政府社会

控制能力的削弱，大量武器落于民间。这 可 以 民 国 初 年 的 广 东 为 例。据 邱 捷、何 文 平 研 究，当 时 广 东

民间保有的枪支以数百万计，商团、乡团、农 团、宗 族 等 社 团 及 个 人 手 中 都 拥 有 大 量 武 器。这 从 “民

间”不同团体之间发生械斗的规模之大，也可看出。比如，１９１２年５月花县三华店 乡 与 毕 村 之 间 发 生

大械斗，双方居然 “用大炮轰击”；１９２６年初清远县琶江发生宗族械斗，“各 操 步 枪 万 余”；在 同 一 年，

新会县荷塘容、李两姓械斗，李姓使用大炮，容 姓 则 有 “小 轮 四 艘”、机 关 枪 数 十 支。既 然 这 样，“商

团、乡团等成为独立、半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 的 武 力”，它 们 肯 定 会 进 一 步 侵 夺 公 权 力，损 害 “国 家”

权能。据该研究调查，１９２７年前后仅北江英德至清远一段，兵、匪、团的勒收机关就有４２处之多，其

中乡团为收 “团费”所设达２２处。在 这 种 情 况 下，老 百 姓 的 生 活 受 影 响 之 大 可 想 而 知：被 勒 收 之 人

“稍有抵抗，焚杀随之”。土匪就更厉害了，以至时人称 “广东土匪为第二政府”。该研究举著名盗匪徐

东海的例子。该匪纠集数千人，所占两阳 （阳江、阳春）恩 （平）新 （兴）之地，政府武装下乡摊收

钱粮及办案都需要经过其批准，以五人为限，“否则不准 过 境”。（参 见 邱 捷、何 文 平：《民 国 初 年 广 东

的民间武器》，《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会的那些或大或小的团体）内部公共事务时，主要由小团体内部的领导者负责处理。在涉

及小团体内部成员时，全社会最高的领导者之外，小团体内部的领导者，甚至于其他的组

织以至于个人，仍旧掌握有刑事处罚权。国家与社会对此视为当然。

二、成熟国家。最高的领导者，与名义上实质上其下的部分领导者，都实质性 地 独 立

掌握了一部分 “武力合法使用权”。处理涉及全社会公共事务的以 “武力合法使用权”为支

撑的权力，垄断在最高的领导者手中。但是，在涉及小团体 （指小于全社会的那些或大或

小的团体）内部公共事务时，主要由小团体内部的领导者负责处理。在涉及小团体内部成

员时，全社会最高 的 领 导 者 之 外，小 团 体 内 部 的 领 导 者，甚 至 于 其 他 的 组 织 以 至 于 个 人，

仍旧掌握有刑事处罚权。但是，对小团体内部领导者以及其他的组织与个人在这方面的权

力，最高的领导者逐步进行了限制。

三、完备国家。最高的领导者 “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其他的组织与个人，如果要

合法地使用武力，必须得到该领导者授权。

与前人的研究相比，这里的区别主要是将原来早期国家研究者视为一体的 “成熟国家”与马克

斯·韦伯的 “国家”，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一个社会进行发展阶段判定时，还要特别区分正常状态与非常状态两

种情况。举个例子。在正常状态下，某个社会是我们所认定的 “完备国家”或者 “成熟国家”。

但是，在某个时期某种天灾人祸如战争发生了，导致这个社会的公共行为主体无法像平常所期

盼的那样，完全地行使职权，或者有效地行使职权，因而其他的组织甚至个人，乘机也掌握有

本不应该掌握的 “武力 ‘合法’使用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其社会发展阶段的判定，

应该分辨清楚，非常状态时期与正常状态时期情况的区别。我们前面谈到的民国初期民间掌握

大量武装并进而侵夺公共权力的现象，显然就属于 “成熟国家”处于非常状态时期的情况。但

是，前面同样提到的包括民国时期在内的祠堂掌握有刑事惩罚权的现象，本身却属于正常情况；

祠堂的权力是长期延续下来，得到政府长期默认甚至明确认可的。

与早期国家研究者一个根本不同的区别是，我这里采用的标准是一致的，也即只以 “武力

合法使用权”掌控情况或程度的不同来作区分。回过头看，早期国家研究者两个发展阶段的标

准却多半是并不一致的。他们的成熟国家，是 “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组织，亦即他们根

据 “武力合法使用权”的掌控情况或 程 度 去 作 判 断。但 是，他 们 对 “早 期 国 家”的 认 定，却 往

往并不建立在同样的标准之上。这也就是说，在国家发展两个阶段的判定上，他们采用了双重

标准，这在逻辑上是有很大问题的。这从早期国家研究者对 “早期国家”定义及其发展阶段的

研究中可以看得出来。

早期国家理论研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当属以荷兰莱顿大学克赖森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对

此笔者曾在其他地方有过介绍。① ２０１０年，在其１９７８年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克赖森再次发布了

其早期国家的定义：
（早期国家是）一种有着三个层次 （国家、地区与地方层次）的 权 力 集 中 起 来 的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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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第５２４页，注释。他 们

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还是 最 早 合 作 的 那 部 巨 著：Ｈ．Ｊ．Ｍ．Ｃｌａｅ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Ｐ．Ｓｋａｌｎíｋ，ｅｄｓ．，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Ｍｏｕｔ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７８．Ｃｌａｅｓｓｅｎ本 人 涉 及 早 期 国 家 的 最 近 独 著 成 果 则 有：Ｈ．Ｊ．
Ｍ．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Ｌｅｉｄｅｎ：

ＣＮＷ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政治组织。它的目的在于调控社会关系。它那复杂的分层的社会，至少分作了两个基本的

阶层，或者说，两个新兴的社会阶级：统 治 者 和 被 统 治 者。这 两 个 阶 层 或 者 阶 级 之 间 关 系

的特征是，前者实施政治控制，后者缴 纳 赋 税。这 种 关 系，被 一 种 以 互 惠 为 基 本 原 则 的 共

同意识形态所合法化。①

可以看到，克赖森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早期国家存在的四个特征：１． “三个层次……的权力集中

起来的社会—政治组织”；２．“目的在于调控社会关系”；３．“分层的社会”；４．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些特征中，几乎看不出来它们与 “武力合法使用权”掌控情况或程度的

关系。此外，从这个定义出发也无法区别开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甚至完备国家。后两者也完全

可以是一种为了 “调控社会关系” “有着三个层次……的权力集中 起 来 的 社 会—政 治 组 织。它

……至少分作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前者实施政治控制，后者缴纳赋税……以互惠为基

本原则……”

克赖森还 对 早 期 国 家 本 身 进 行 分 类，将 其 划 作 三 个 发 展 阶 段：未 完 全 形 成 的 早 期 国 家

（Ｉｎｃｈｏａｔ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或者初始的早 期 国 家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典 型 的 早 期 国 家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② 关于这三个发展阶段，他罗列

出来的主要特征关涉到的是：“经济生活”、“职位继承”方式、“土地”制度、“官吏”获取报偿

的制度、“司法”制度与赋税制度。其中，与 “武力合法使用权”掌控情况或程度直接相关的只

有司法制度一项，并且在这一点上，三个发展阶段的判定标准也只在于，审判与惩罚的依据是

习惯法还是成文法，以及有无正式的法官。严格说来，这些与整个社会最高的领导者对 “武力

合法使用权”的 掌 控 情 况 或 程 度 也 并 无 绝 对 必 然 的 联 系。本 来，说 “国 家”，不 管 是 “早 期 国

家”，还是 “成熟国家”、“完备国家”，要判定它们，就现象来看，最重要的最直接的最应该关

注的还是一个社会的公共行为主体掌控使用 “合法武力”本身的情况或程度。克赖森提到的特

征仅仅涉及其中 一 个 方 面 的 一 个 部 分。这 显 然 不 够，这 显 然 是 研 究 者 并 未 将 公 共 行 为 主 体 对

“武力合法使用权”的掌控情况或程度，来贯穿于自己判定 “国家”是否存在以及发展程度的整

个研究过程中去，这才会出现关于 “早期国家”、 “成熟国家”或马克斯·韦伯的 “国家”判定

标准并不一致的情况。

这就是说，研究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的兴起与发展演变的学者，应该重新来定义 “早期国

家”。必须记住，所谓 “早期国家”最为重要的内涵，还是那个 “人类共同体”的公共行为主体

在何种程度上掌控了 “武力合法使用权”。像现在这样的早期国家研究，罗列经济生活、职位继

承方式与赋税制 度 等 等 一 类 的 现 象，当 然 有 必 要，但 是 那 应 该 是 在 探 究 清 楚 公 共 行 为 主 体 对

“武力合法使用权”的掌控情况或程度以后；或者对于那些现象的研究，应该围绕着这种掌控情

况或程度来进行。

最后，我们将 “早期国家”、“成熟国家”和 “完备国家”作一个最为集中的概括，便是本

文定义的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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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Ｊ．Ｍ．Ｃｌａｅ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Ｐ．Ｓｋａｌｎíｋ，ｅｄｓ．，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ｐ．６４０；Ｈ．Ｊ．Ｍ．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Ｆａｌｌ，＂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９，ｎｏ．１（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ｐｐ．１５－１６．
Ｈ．Ｊ．Ｍ．Ｃｌａｅ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Ｐ．Ｓｋａｌｎíｋ，ｅｄｓ．，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ｐｐ．６４０－６４１；Ｈ．Ｊ．Ｍ．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Ｆａｌｌ，＂ｐｐ．１１－１２．之前，他这方面的内容以及刚刚提到的早期国家定

义也在中文杂志上发表过，我们对此也曾有过介绍。（参见克赖森：《关于早期国家的早期研究》，胡磊

译，《怀化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易建平：《文明起源研究中的 “国家”与 “社会”》，《历史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国家是一种独立的组织，在相对稳定的地域①内，掌控了武力合法使用权，以支撑其处

理公共事务。国家对权力的掌控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最低阶段，国家形成的标志是，

掌控了合法武力来支撑其处理涉及全社会的主要公共事务。但是，这个时期仍旧存在着其

他的组织或 （和）个人未经国家授权分享这种处理权的情况。在最高阶段，国家垄断了武

力合法使用权，成为其唯一来源。

这样，我们解决了国家定义的明确性问题与国家发展的阶段性衔接问题以及判断标准的同

一性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按照当今流行的酋邦理论，酋邦的公共事务是由只

有权威但无权力的公共行为主体来处理的。于是，在这种理论与我们的国家定义之间就出现了

一个关于空档的疑问：如何可能在短时间内，理论上可以是一日之间，从一个没有合法武力支

撑的社会过渡到另外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在那里，涉及全社会的主要公共事务，是由可

以动用合法武力来 支 撑 其 行 为 的 公 共 行 为 主 体 来 处 理 的？其 实，人 类 学 家 早 已 发 现 很 多 材 料，

说明在酋邦发展阶段，已经出现酋长等等领导者动用合法武力来支撑其公共行为的实例。这足

以证明，修改酋邦理论的迫切性。我们放在下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

附识：多位匿名外审专家仔细地审读了本文，提出许多非常宝贵的意见。德国史专家景德

祥教授审读了本文的德汉译文。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易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００６〕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审：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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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之所以使用 “地域”而不是如韦伯那样使用 “领土”，是因为，尤其在早期，中外都一样，国家并非都

有那么明确的 “领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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